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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生產驗證服務合約書 
合約編號：               

環 球 國 際 驗 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 

簽訂友善生產驗證雙方應遵守之權利及義務，雙方同意由甲方辦理乙方之友善生產驗

證服務，並訂立本合約書，約定如下： 

第一條：本合約書用詞定義 

一、友善生產驗證，指畜禽動物飼養模式及生產過程符合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本公司）友善生產驗證規範及農業部「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者。	

二、客戶，為取得驗證目的而接受本公司稽核之申請驗證者。	

三、初次查驗，確認初次申請客戶是否符合驗證標準的稽核活動	

四、追蹤查驗，確認客戶是否持續符合驗證標準的稽核活動	

五、結束驗證，由客戶主動提供，其效力自客戶提出日起驗證無效。	

六、增減列驗證範圍，由客戶自行提出或本公司提出。	

七、終止驗證，由本公司提出，其效力自結束驗證日起驗證無效。	

八、暫時終止，已通過驗證之客戶，經本公司暫時終止部分或全部驗證品項，期間驗證無

效。	

九、展延查驗：為維持驗證之有效，每一驗證週期屆期前，確認客戶是否持續符合驗證標準

的稽核活動。	

十、個別驗證：由單一經營者實際從事雞蛋友善生產作業及管理業務，且產製作業應本公司

友善生產驗證程序及友善生產驗證程序及友善生產驗證評審標準。	

十一、 集團驗證：指多數農產品經營者為成員組成集團，由集團之總部申請友善生產驗
證，總部與其成員有契約或隸屬之關係，由總部進行品質管理，並監督成員符合驗證規

範。	

第二條：友善生產驗證產類別、驗證方式： 

驗證類別：雞蛋□豐富化籠飼、□平飼、□放牧 

驗證方式：□個別驗證； □集團驗證 

第三條：驗證費用及付款方式： 

一、 預估驗證費用明細：【友善生產驗證服務報價單】之內容係依據乙方填寫「友善生產驗

證驗證申請基本資料表」之驗證範圍/已驗證之驗證證書範圍，以預估之方式作為計算。

惟甲方稽核員於文件審查或實地稽核時，若發現查核之內容與「友善生產驗證驗證申

請基本資料表」有所出入、或因法令變更、方案擁有者要求變更等，於簽約時無法預見

之因素，而有調整稽核人天數、採樣項目、採樣數量及分析項目等工作時，甲方得依規

定調整驗證費用，如乙方不同意增加費用，致乙方無法依法取得驗證時，甲方得不經乙

方同意即逕自終止本合約，且不負任何法律或賠償責任。 

二、 驗證費用收費及付款方式如下： 

（一） 甲方辦理產品、資材或物質抽樣檢驗，免給付價款，產品樣品在送樣檢測前，乙

方應繳交「檢驗費」。若需補(增)驗，額外費用應由乙方負責。 

（二） 驗證通過後，乙方應繳交「驗證費」，甲方即核發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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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驗證有效期間為三年，每年度追查須繳交驗證費用與檢驗費用，乙方應於每次追

查前，依該年之【友善生產驗證服務報價單】繳交當次驗證費用與檢驗費用，惟

如因法令變更、方案擁有者要求變更、項目調整等於簽約時無法預見之因素，而

有調整稽核人天數、採樣項目、採樣數量或分析項目等工作時，甲方得依規定調

整驗證費用，如乙方不同意增加費用，致乙方無法依法取得驗證時，甲方得不經

乙方同意即逕自終止本合約，且不負任何法律或賠償責任。 

三、 乙方應於收到「繳款通知單」或「繳款單」後，在指定時間之內依甲方規定繳款方式與

期限繳納費用。若屆期未支付，甲方得以停止乙方之申請案或暫時終止驗證資格或撤

銷已核發之證書。繳款方式如下 ： 

（一） 現金。 

（二） 支票或匯票：請開立抬頭為「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之即期支票或匯票 

（三） 匯款：匯款帳戶名稱為「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帳號為「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西松分行 530120001093」。 

（四） 郵政劃撥: 收款戶名為「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收款帳號:「50251532」。 

第四條：申請驗證階段 

一、 乙方申請驗證應提供下列文件： 

4.1申請者身分證影本及牧場、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4.2 農牧場或工廠平面配置圖、位置圖。 

4.3 具追溯過程的飼養管理程序及紀錄。 

4.4產品標示、包裝箱（袋）印刷樣稿。 

申請集團驗證者(設有管理中心負責業務規劃及執行、產製之友善生產驗證產品以集團

名義標示銷售)，除上述 4.1~4.4 點文件外，應併附下列文件向甲方出申請： 

4.5所有成員與管理中心有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之證明文件。 

4.6 管理中心品質管理系統文件、相關作業程序書及執行紀錄。 

二、 申請驗證案件不予通過驗證之事由，包括下列情形 

(一) 未依本公司所訂定各項規範實施各項作業，未符合驗證基準。 

(二) 追蹤查驗發現有不符合事項，無正當理由屆期未補正或改善。 

(三) 有其他影響符合性變更之情事，或其他影響驗證變更之情事，而未告知本公司

者。 

(四) 追蹤查驗發現有不符合事項，且未於 1個月內提出改正與矯正措施者。 

(五) 提供不實文件或資訊，且情節重大。 

(六) 刊登廣告內容與通過內容不一致，經限期通知改善仍未完成。 

(七) 違反動物用藥管理法第三十二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規定，且情節

重大。 

(八) 驗證證書及標章使用不符合本公司規定，經限期通知改善仍未完成。 

(九) 未配合本公司辦理申訴或抱怨案件之處理。 

第五條：驗證合格後階段 

一、 乙方如有以下影響驗證之變更情況，應主動向甲方申請變更審查： 

(一)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或負責人異動。 

(二) 驗證農產品之生產、製程或委外作業變更。 

(三) 增列或減列驗證場區。 

(四) 增列或減列驗證產品品項範圍 

(五) 除上述項目外，若有下列事項會影響驗證資格者，應立即通知本公司，如：可能

影響其能力、可能影響驗證範圍之活動或不符合驗證要求等。 

二、 友善生產驗證證書使用方式。其應包括不得移轉他人使用，但有提供影本之必要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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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驗證證書內容全部提供。 

三、 友善生產驗證證書有效期間，第一次申請者，自驗證申請之日起算，最長為三年。有效

期間屆滿三個月前，乙方得填具申請書向甲方申請展延查驗；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經展延查驗符合者，由甲方換發驗證證書。其證書有效期間自原有效期間

屆滿之次日起算，最長為三年。 

四、 甲方對乙方之追蹤查驗頻度。其頻度每年不得低於一次，必要時，得增加追蹤查驗次數。 

  甲方辦理前項所定追蹤查驗，得不予通知或於辦理前二十四小時內通知乙方，乙方

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五、 甲方得終止驗證之事由，包括下列情形： 

(一) 乙方未持續符合驗證基準或驗證契約相關規定，經要求限期改正而未改正或情

節重大。 

(二) 乙方拒絶、規避或妨礙本公司之追蹤查驗。 

(三) 乙方提供不實文件或資訊，且情節重大。 

(四) 乙方刊登廣告內容與驗證合格內容不一致，且情節重大。 

第六條：合約有效期間：本合約有效期限自即日起至該證書有效日止。 

第七條：證書失效情況如下： 

一、 甲方需根據本公司友善生產系統驗證程序訂定之追蹤查驗期間執行現場追查，每年至

少一次定期追查，另得依狀況執行不定期追查，乙方如拒絕致甲方未執行追查時，甲方

得終止乙方驗證證書資格。 

二、 乙方若主動要求結束驗證，應於追蹤查驗前一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甲方，否則甲方有

權向乙方收取該期間之驗證證書費用，乙方不得拒絕。 

三、 乙方就甲方執行「初次查驗」、「追蹤查驗」、「展延查驗」、「增列查驗」後，業經甲方書

面催繳合約規定費用後，逾二個月仍未支付，則甲方有權終止合約且撤銷該證書。 

四、 依下列情形甲方可暫時終止乙方驗證資格，倘期限內乙方無法有效矯正缺失，則甲方

有權終止合約且撤銷該證書。 

(一)未遵守本合約書所規定之權利義務和標章及標示使用規範者。 

(二)甲方開立不符合事項報告，並且通知乙方矯正，而乙方未能於該不符合事項報

告指定時間內完全矯正，則甲方可啟動暫時終止與終止。 

(三) 未依規定繳交相關費用，經催繳未繳納者。 

五、 乙方未持續符合法規與驗證基準，經甲方要求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或情節重大者；或

規避、妨礙或拒絕甲方之追蹤(不定期)查驗；或乙方廣告內容與該驗證內涵不一致者

或情節重大者；或違反本合約內容者，甲方應以書面終止合約，並撤銷證書。乙方對甲

方所為終止驗證資格有異議者，應於收受書面之日起一個月內檢附佐證資料，向甲方

提出申訴，並以一次為限；甲方應以書面告知處理結果。 

六、 若乙方未持續符合法規與驗證基準或依合約約定終止或禁止使用友善生產驗證標章時，

乙方應立即停止使用友善生產驗證產品標章且應即以書面通知甲方，甲方應派員核對

該產品及其包裝或容器庫存之數量，並採取相關措施，乙方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上

述查核過程所衍生之費用，需於二個月內由乙方支付，倘未繳交，甲方有權撤銷證書。 

七、 乙方經甲方追蹤查驗結果不合格或產品檢驗不合格，可依規定終止證書。由甲方發文

或寄發證書撤銷通知書函知乙方證書正式終止，乙方應配合繳回證書。 

第八條：合約變更： 

本合約在下列情況發生時必須進行修改： 

一、 因生產單位數改變，或增加產品標準，或乙方申請名稱、驗證地址、負責人改變時。 

二、 增減列新驗證方案及類別時。 

三、 本合約改版時，甲方應於一年內與乙方簽訂最新版(以本合約改版日起算)，於簽訂最

新版合約前，甲乙雙方簽訂之舊版合約依舊適用。 

第九條：合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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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本合約第三條第三項或第五條第八項者，本合約即告終止。 

二、 如乙方於實地稽核中(後)提出結束驗證，若非屬甲方責任，乙方不得要求退已繳之相

關驗證費/檢驗費。 

第十條：權利與義務： 

一、 甲方之權利與義務: 

(一) 甲方並不保證乙方ㄧ定能通過驗證，若乙方申請內容不符合相關法令與驗證作業

規範，且其缺失無法於規定之期限內補正時，甲方得駁回驗證申請。 

(二) 甲方為確保乙方之友善生產驗證產品符合性，有權派員進入乙方之生產、加工、

分裝、貯存及販賣場所執行檢查或抽樣檢驗，乙方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三) 甲方之驗證程序和規範若因國家法令、社會需求而有所變更時，其直接涉及乙方

之部分，甲方有義務於合理期間內上網公告之。公告期限內，未表示反對者，即

視為同意該項驗證變更。 

(四) 乙方對甲方提出抱怨、申訴，甲方應儘速處理並回覆乙方結果。 

(五) 甲方辦理展延查驗、審查及驗證、增列查驗及追蹤查驗時，甲方得用文件審查、

實地稽核、產品抽樣檢驗及驗證決定之程序辦理，或依個案之驗證風險判定後，

對乙方執行其中必要之程序。 

二、 乙方之權利與義務: 

(一) 乙方應提供本合約中要求應檢附文件記錄供甲方查核。 

(二) 乙方應據實提出驗證所需文件，並配合甲方之要求提供相關資訊，並確認所有檢

附資料完整且確實。如經發現所提供之資訊不實或不足，甲方得駁回驗證申請。 

(三) 甲方辦理初次查驗、追蹤查驗、展延查驗、增列查驗或產品抽樣時，乙方應配合

甲方進行驗證稽核作業，包括提供檢查文件與紀錄，以及取得相關設備、場所、

區域、人員及客戶分包商之管道與抱怨之調查。在進行驗證作業時，乙方之負責

人或業務相關人員應陪同檢查，並於甲方稽核員完成工作後作成之相關紀錄簽名

或蓋章。乙方在甲方驗證作業過程中若對甲方有疑慮時，應立即向甲方反應，甲

方並應儘速回覆乙方。 

(四) 在乙方獲證後持續於證書有效期三年期限內需持續符合產品驗證要求，每年推動

「追蹤查驗」並符合相關法規標準及經甲方查驗該結果符合要求情況下，該年度

查驗結果僅就該年度有效。驗證證書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有效期間屆滿三個月

前，甲方應要求乙方填具申請書向甲方申請展延；逾期申請展延者，不予受理。 

(五) 配合產品生產週期，乙方應接受甲方每年至少一次之定期或不定期追蹤查驗。 

(六) 乙方之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須經驗證合格，方得使用友善生產標章，並且有關驗

證之宣稱需與驗證範圍一致。未經驗證通過者，一律不得標示已通過農產品驗證

等相關文字或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法。 

(七) 乙方於使用證書及標章時應符合本公司友善生產系統驗證程序十、標章使用原則。 

(八) 經驗證合格之產品，乙方於證書有效期間經查其產品本身、生產過程或標示有不

符規定之情形時(如在文件或其他宣傳中，不正確引用驗證方案，或以誤導方式使

用執照、證書、標誌或顯示產品已獲驗證之任何其他機制)，甲方將採取適當措施

(包括矯正措施、終止證書、公布違規行為，及必要時，採取法律行動)，加以處

理，若為乙方未依本公司友善生產驗證程序作業，其應歸責於乙方。 

(九) 乙方對會影響符合驗證要求疑虞之產品、服務、缺失及抱怨，應採取適當措施。

倘甲方或相關主管機關抽樣檢驗，發生產品不符合標準時，乙方需有下架、回收

之處理措施，並將相關資料備查。 

(十) 於驗證暫時終止、終止或結束時，乙方應停止使用包含任何引用驗證之所有廣告

品，並採取驗證方案所要求之措施(如退回驗證文件)，以及採取任何其他要求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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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在傳播媒體，諸如文件、手冊或廣告中引用其產品驗證時，乙方應遵守本公司

友善生產系統驗證程序及相關規範之規定。 

(十二) 乙方通過驗證後，非驗證範圍場域及品項，不得使用友善生產標章，若有違反，

相關後果由乙方自負，且甲方有權利終止驗證資格。 

(十三) 乙方通過驗證後，如有影響驗證範圍之變更，需主動通知甲方並進行追查。 

第十一條：保密規定：  

甲方對乙方所提供之資料及相關資訊應提供合理之保密措施，非參與驗證作業者不得知

悉。甲方不得披露乙方資料，亦不得將資料移作非驗證目的使用。因法令或政府機關要

求而提供者，則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審閱期間 

本契約及其附件應由乙方攜回審閱，合理審閱期間自雙方代表簽字日起 7天。 

第十三條：管轄法院： 

如因本合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特此同意以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附件效力： 

本合約之效力及於本合約所附之附件，惟如附件之內容與本合約之約定相抵觸時，應優

先適用本合約之約定。 

第十五條：合約效力: 

本合約書正本乙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乙份保存為憑，以上合約所列內容皆視為保密事項。

本合約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以甲方解釋為準。 

 

立  合  約  書  人 

甲  方：環 球 國 際 驗 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表人：陳 壽 瑴                                      (簽章) 

地  址：台 北 市 南 京 東 路 四 段 21 號 4 樓 之 1 

 

乙  方：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